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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版权保护
*

任 燕＊＊

内容提要:“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即中国的版权保护“盗版”是自宋代开始。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 宋代版权保护出现的直接诱因; 宋代版权保

护主体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

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 宋代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对版权进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权益的

保护、无关王朝政治利益的书籍很难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或者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 同时也给了

我们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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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我国新修正的《著作权法》第 57 条明确规定: “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

权”，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著作权与版权是同一术语。探究宋代的版权保护对研究现今的著作权

保护有着现实的意义。对宋代版权保护问题的学术关注，始于清末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 1864—1927 年) 在

其《书林清话》卷二“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文献记载。1910 年的《大清著作权律》，被认为是我国保护作

者权益的第一部版权法，该法主要以日、美等版权法为蓝本，现行中国版权法主要以伯尔尼公约为样板。就

是说，现代中国版权制度主要是“引进”的。① 但无论中国大陆的主要论著，还是中国台湾的主要专著，均只

认为中国的版权保护自宋代开始。② 也就是说，我国宋代率先实行了版权保护，宋代是中国古代作品的作者

和出版者真正开始实现版权自觉的时代。谈到版权一定离不开印刷，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都无

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而中国是印刷术发明最早的国家，“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

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它就应当最早出现于中国”。③ 虽然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不是在我国诞生的，而是由

1709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安娜法》( 承认作者是受保护的主体) ，但这并不能否认在我国的宋代的的确确存

在有最早的版权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对今天的知识产权保护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启发我们更加注重我国知

识产权的保护。
二、宋代版权保护的物质基础及原因

( 一) 宋代版权保护的经济基础

版权保护的前提是首先需要有“版”的存在，而要有“版”就必须要有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和出版商的付

出，而不管是作者创作作品还是出版商印刷作品都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定

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一定的上层建筑，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

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此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
手工业、商业、印刷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北

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时通行“会子”“关子”等纸币，纸币的流通进一步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商业非常繁荣，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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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

始出现“侵街”的现象。⑤ 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有学者考证北宋崇宁时( 1102—1106
年) 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 不含属县) ，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 ⑥也有学者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

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 ⑦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⑧ 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

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坊郭户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

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

乡村分裂为基础”。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

艺术作品随即被商品化，文学艺术作品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这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许多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同的作者开始创作具有“独创性”的不

同的作品，通过创作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

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弹词、戏剧、
章回小说、评书等文艺样式相竞出现，作者以家庭生活、历史故事、男女情爱、人物传奇等为创作题材，创作了

大量优秀的作品，而大量作品的出现就使得版权保护成为当务之急。
( 二) 宋代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

宋代印刷事业的普及与鼎盛是版权保护的又一物质基础。笔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源应是对印

刷品的保护，宋朝的活字印刷发展很快，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们从繁重的抄写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

上扩大了知识文明的传播，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种传播的合理掌控与保护。宋代的印刷业规模非常宏大，宋

政府鼓励刻书，真宗时国子监书板有十余万，比宋初增加了几十倍。神宗时解除书禁许可印书，入南宋而极

盛。宋代官私刻印事业蓬勃兴旺，另外一些寺院也有刻印经书的，形成了许多出产精品或规模宏大的中心

地，主要有京、浙、蜀、闽四大中心。刻印规模也十分惊人，宋初刻印《大藏经》，雕版十三万块，历时十余年之

久。再如几部千卷之巨的大类书，其雕刻印制亦是十分可观之举，又清人有“丛书之刻始于宋人”之论，瑏瑠据

估计，宋代刻书当有数万部，明人《朝野异闻录》记明代权相严嵩被抄家时，有宋版书六千八百五十三部，可

惜今存宋版书不过千部，且多为残书复本。瑏瑡 宋刻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内容广泛，技艺精湛。宋刻分为官刻

和私刻，官刻主要包括历代经史典籍与官颁历书等，私刻则主要是名人诗文笔记稗史，也印日用书籍字画等。
宋刊书籍内容也很广泛，经、史、子、集均有印刊; 宋代统治者崇尚佛道，多次刊印佛道经藏; 此外各种专谱、医
药、科技之书的印行，也是宋代印刷业的重要内容，印刷术对于印染技术也有影响，南宋台州有“雕造花板印

染斑缬之数凡数十片”的记述; 瑏瑢宋代印刷物还有报纸、纸币、茶盐钞引和印契、广告等等，雕版不仅有木板而

且有铜版。此外，宋报发行普遍，苏东坡有“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之句，宋代的官报“邸报”发

行俨然有制，瑏瑣又有私出的小报和新闻。瑏瑤 据记载宋报名称繁多，如“边报，系沿边州郡列日具干事人探报平

安事宜，实封申尚书省院。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
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瑏瑥一般视小报、新闻之名自

宋为始。此外，最早的纸币也产生于宋代，印纸币需要精湛的工艺技能，而且宋代的纸币发行量很可观，纸币

印制是宋代印刷技术水平的有力证明。茶盐钞引以及印契文书等的印制，也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平，是民间契

约关系的普及与金融信用的提高在印刷业中的反映。再就是广告的印制，更证明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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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印刷广告，主要是私刻书籍“牌子”中诸如“精加校证”、“如履通衢”等等促售的内容。所谓“牌子”，

即宋版书常有刊语，说明刊处或时间，有的还有价格等，从数字到数十字上百字不等，刊语外周环以墨围线，

形成一“牌子”也叫“牌记”。宋代书铺也刊广告，如杭州沈二郎经坊广告，不仅说明其印刷精良校对点句，而

且讲明其用纸上乘，“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牌额”云云。瑏瑦 再如其他行业也有印广告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

针铺”，就有铜板印刷的广告。至今宋版印刷物之所以珍贵，一是历史悠久，二则物品精良，成为稀世珍品。
宋体和仿宋体，今天依旧是印刷物中常用字体。宋版书大体如当时人所议“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

次之，福建最下。”瑏瑧宋代印刷事业的普及，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印刷者以及作者本人对作品与利益的

保护意识不断的加强，版权保护观念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即是政府对此加强管理，两宋政府先后颁布了一

系列印刷管制法令，进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我国历史上，宋代印刷事业的普及与鼎盛，就为出现世界上最

早的版权保护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使得版权保护史无前例，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次革命。
( 三) “盗版”现象的出现是宋代版权保护产生的直接诱因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正因为印刷术使得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生盗版的国度，因

当时其他国家是没有“版”可以去“盗”的。有了印刷的“版”，就可以大量印制印刷品，所产生的丰厚利润，

使得盗版者想方设法的进行“盗”，从而牟取利益。北宋前期作家李觏( 1009—1059 ) 应是遭遇盗版的第一

人，他曾在《皇续稿序》中说:“庆历癸未( 1043) 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

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那位盗印者“阿谁”( 无名氏) ，可谓是中国盗版者之鼻祖

了。
宋代盗版的方式很能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直接盗印原稿，即不征得作品作者的同意，私自将其文

稿盗印出售，此种情况下仍署作者的名字及保存作品的原貌。苏轼的作品就被盗印过，他在《答陈传道》的

信中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 ……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

有他人文也”，瑏瑨苏轼对未经其许可“好刊某拙文”的行为是非常愤慨的，以至于要“欲毁其板”; 南宋理学大

师朱熹的作品，当时被盗印的情况也很多，如他著的《论孟解》就被盗印过，他在《答苏晋叟》的信中说:“《论

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瑏瑩朱熹对盗版作品试图要

“追毁”，无奈已被四处出售了。第二，翻印翻刻，即在未征得到原作者或雕版人允许的情况下，将已经雕刻

印行的作品基本原样不动地重新翻印翻刻进而出售。这类盗版多是著名作家的“畅销书”，现在传世的有相

当一部分是翻刻本。第三，改题或改名或改内容盗印，即未征得原作者或雕版人允许的情况下或改作品名

称，或另署作者姓名，或将原作品略加改编。如庆历二年( 1042) 正月二十八日，杭州上言:“知仁和县、太子

中舍翟昭应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板印卖。”诏转运使鞫罪，毁其板。瑐瑠 这位知县擅自将《刑

统律疏》律法的正本篡改盗印为《金科正义》镂板后“印卖”，盗版可谓猖獗。
正因为盗版行为的存在，侵害了原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激起了原作者及出版者( 原雕印者) 保护自己

利益的意识，形成保护版权的观念，盗版本身可以说是催生宋代版权保护的直接诱因。但是，这种版权保护

观念由萌生到成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宋代第一个遭遇盗版的李觏，他所作的百馀篇文章被人盗刻，他

在《皇类稿序》中叙及并言:“心常恶之，而未能正”，宋人对盗版行为是“恶之”的; 而苏轼在对盗印“恶之”之

馀，发出了“欲毁其板”的呼声; 朱熹也在许多信中都说到他试图“追毁”盗版作品……要真正做到“追毁”盗

版作品彻底“毁板”，不仅是作者和出版社者的觉悟，而且还得政府的规制及法律的规范。在远古的宋代，人

们已然有版权保护的意识并付诸于实践已属不易。
三、宋代版权保护的内容

( 一) 宋代版权( 著作权) 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权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体。瑐瑡 在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政府更多保护的是出版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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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书林清话》中引述的《丛桂毛诗集解》上所载宋代国子监有关禁止翻版的“公据”，更值得重视，“公据”
中提到: 该书刻印者的叔父当年在讲解“毛诗”时，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创作成果，可以说是“平生精力，毕

于此书”。刻印者把这个事实当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这就说明: 此时受保护的主体已不限于刻

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 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 。瑐瑢 在宋代还出现了职业的职业作家和艺术家，宋代

一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组成一定的群体，被称之为“书会”，这个群体的

文人以创作为职业，“书会”的文人就是职业作家。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除了

“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影戏艺人的

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在远古的宋代，不

管是统治者还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经拥有了对作者权益进行保护的意识和一定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滞停在

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护作者的利益方面，无疑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重要的一笔。
( 二) 宋代版权( 著作权) 保护所涉客体广泛

版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类型众多，保护客体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

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将政治价值作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学子们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

途而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品也被逐渐商品化，传统的官

本位价值观开始发生动摇，作品的商品化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

为社会所承认，其作品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

审美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变化。有不少在科举场上失败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于功名的文人，大量地进行文

学艺术创作，创作出众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主要有: 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诗词、散文、小
说、话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词、宋元话本、散曲、戏剧、小说等。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是我国

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第二，口述作

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即兴的演说、散曲等。随着宋代文化业的发展，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

不断提高，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评书等口头作品应运而生。第三，戏剧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

方剧、地方戏等，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已不能满足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

戏剧等文艺作品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第四，曲艺作品，是指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评书、快
书、大鼓、弹词等。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出现，成了中国

古代文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第五，美术作品，是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

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美术作品，不仅是宋代“市肆

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该作品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

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了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

动作和技巧表现的杂技艺术作品……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也反映出我国宋代已经有了最早的对无形

的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比较系统的分类和进行保护的事实。
( 三) 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加强，规定出版审查

宋代盗印翻版的客观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提高，观念逐渐形成，政府也适应社会

的客观需要规定出版审查。例如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

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瑐瑣可以说朱熹当时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是通过

“诉讼”主张其版权，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与保护版权的实际行动已经产生，这是将印刷书籍的经济利

益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从意识、观念走向具体操作的过程。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宋朝于绍兴十五

年( 公元 1146 年) 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瑐瑤 这

相当于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审查机制，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

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瑐瑥 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

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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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瑐瑦

( 四) 宋代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印刷品管理条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

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

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宋代就对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

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铜雕版“刻书之式”，文人蔡澄在《鸡窗夜话》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

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认识这件东西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瑐瑧从

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将印刷品纳入到了国家管理的范畴，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品行业标准，与之对应

的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现在的印刷品管理条例之类。遗憾的是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史料到今天已经散

佚，但在后人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兴，治平( 1064 年—1067 年) 以前就禁携镌，必须

申请国子监。熙宁( 1068 年—1077 年) 后，方弛此禁。”瑐瑨

( 五) 宋代版权保护的法令和相关记载

《书林清话》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条目，说明中国自宋代确有版权保护的法令。北宋哲宗绍

圣二年( 1095 年) 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

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瑐瑩此记载说明北宋时已有“盗印法”。此外，现存宋代书籍中也有例刊记可

以证实宋代的版权保护。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 “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

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

记录。《书林清话》及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对此有记载。第二，建

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 “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

《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

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

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

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

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

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瑑瑠该“榜文”记载明确了编写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费浩瀚”，其

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请求官府“庶绝翻版”，如有盗版的祝氏则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

行”，此例记载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劳动付出和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官府惩治的力度。第三，贡士罗樾

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

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
……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

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

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

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瑑瑡所谓“行

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

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 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

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该出版商明确提出“禁止翻版”的理

由充足，认为作品首先具有原创性:“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 其次认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 将作

者作为权利主体) :“口讲指画，笔以成编”，“平生精力，毕于此书”; 而且出版商认为现出版的版本质量好:

“校讎最为精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就侵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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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权益。为此，经出版商向国子监提出申请，给付“执照”，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

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毁，断罪施行”的权利。有关这一事件最后的执行情况史料中已经没有了记载，但确

实以事实记载了有法可依。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

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丛桂毛诗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创作当做要禁止翻版

之权的主要理由，这说明: 在该禁例中，受保护主体已延及到了作者( 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 。瑑瑢 第四，南宋初

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

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瑑瑣 以上史实都是宋代私刻书籍请官

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它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保护了作者的权益，处罚的方式还是比较严厉

的，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的先河。
( 六) 宋代禁印以防盗版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无庸置疑，盗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经济利

益，而且盗版也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学术声誉，最终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宋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禁印书

籍也是空前绝后的，允许印的才能印，不允许印的是绝对不能翻印的。政府为此对印刷品进行管制，对违反

出版管制法令的行为，官府给予重惩。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 “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
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翻印。纵观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

第一，禁印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奏议国史、制书敕文、刑法敕令式诸书、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

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

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又有“以历代帝王画像列街衢以聚人者，并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书字而鬻

卖者，重坐之”。瑑瑤 第二，禁印法令、天文书籍、宗教( 妖说邪教、撰造的佛说和妖教) 之书、纸币等。政府颁布

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书，论如“盗印法”。瑑瑥 天文历法之书，也由国家统一印行; 因民间“传习

妖教”，政府多次诏令禁印“妄诞妖怪之言”，流传的要“交纳焚讫”; 纸币由国家发行后屡有禁私印之令，宋神

宗时“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宋徽宗时规定“私造交子纸，罪以徒配”，宋高宗“定伪造会子法”，但私印

纸币的事仍有发生。瑑瑦 第三，禁印士兵操练之书、禁止国家机密泄露。主要针对书刊中有边防军机内容和宋

书流到辽金地界。宋政府规定“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苏辙使辽时曾说:“本朝民间开

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说明书禁有名无实，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瑑瑧 第四，

禁印供科场剽窃用的“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如雕印戏亵之文，杖一百。瑑瑨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经成为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盗版，有着

明显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

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出版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正规的法令。这和

现代的版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盗版，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垄断，既然是一种文化控制，

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管理的成份，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版权保护制度，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

的事实。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确为后代的版权法开辟了先例。
四、宋代版权保护的局限性及启示

( 一) 宋代版权保护的局限性

宋代版权保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版权由于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其客体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在宋

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版权的保护是有其局限性的。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是非物质的客观存

在。瑑瑩 如果没有超越于有形财产保护机制之上的特殊制度，版权利益完全可以为其它出版商窃取。对于知

识产权来讲，个人救济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制度的规制，个人( 不管是作者或者出版者) 来自民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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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保护请求的努力根本无法实现，如果出版者自身力量有限，对版权的保护也根本无从谈起。只有国家公

共权力的干预，才能够使权利人对于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再现予以控制成为可能。瑒瑠 而在宋代，国家公共权力

更多是一种行政权力，国家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民事法律制度，象版权这样的无形财产权利无法通过诸如血

缘、人际关系、道德舆论、契约等民间因素得到实际的保护与界定，因此宋代盗版很猖獗，这从另一面也说明

了宋代对版权保护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此外，宋代更多的是出版商们要求官府给

予版权特殊保护的要求，出版商力图独占版权利益，虽然对作者的权益也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更多保护

出版者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这与现代版权法精神是相悖的。
实事上，宋代既没有直接的立法依据也没有充分的权力资源为出版商提供直接和正面的版权保护，宋代

没有关于保护版权的专门立法规定( 私法) ，但宋代又的确颁布了大量的出版管制法令，这些出版管制法令

的目的在于维护宋王朝的利益，控制不利于王朝的思想散布，实质上是对出版业行政上的监控，与维护私人

版权无关。出版商对版权( 私权) 的主张与王朝政治利益并不总是存在直接关系，出版商无法直接地依靠法

律及官府的力量实现版权保护。这样一来作为私权的版权保护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无法可依”的状态，对于

营利出版商要想获得国家对私人版权利益的保护不是件容易的事。对这种权利保护申请的许可属于官府的

行政庇护，而不是来自于制度的保护。这种版权保护方式如果得到实现，也仅限于个别的、局部的保护。如

叶德辉对此曾论道:“此亦自来书坊禁人翻雕已书之故智也。……至其他官刻书，则从无此禁例。”瑒瑡另外，史

料中尽管出版商就其出版物可向权力机构申请保护，但都没有正面或直接提出要保护的是版权中的财产利

益。相反，宋代出版商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他人“书肆嗜利翻版”，“窜易首尾，增损意义”，“致误读者”的违

法行为等作为其向官府提出版权保护的根据，这也是宋代版权保护的又一局限: 它没有将侵犯作者的权益做

为“禁人翻版”的理由，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人们之所以公认英国的《安娜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版

权法，主要也正因为该法把保护印刷出版商扩展到了保护作者。瑒瑢 宋代出版者这样做的依据来自于宋代出

版管制法令中的相关内容。宋代出版管制法是以维护王朝政治利益为目的的，与保护作为私权的版权法是

相悖的。出版者为引起权力机构的重视与关注，他们通过夸大随意盗印书籍的危害性，将自身利益包装在王

朝的政治利益之下，间接借用法律的惩罚功能( 公权) 实现对版权( 私权) 的保护。他们的真实用意，即保护

出版商的版权利益──被叶德辉讥为“不过意图垄断渔利，假官牒文字以遂其罔利之私”。瑒瑣

宋代出版管制法令体现了政府的关注点在于维护政治秩序，只有营利出版商将自己的出版物与政府的

政治利益联系起来时，才可能获得政府的注意。这种状况对宋代及整个中国古代的版权发展都是一个局限:

如果出版商出版无关政府政治利益的日常书籍，如儿童启蒙书籍、通俗文学读物、日用全书等，和与涉及国家

为维护政权而出版的专有书籍时，这些占出版物总量最大比例而又远离政治利益且数量庞大的书籍就很难

甚至不可能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这些作者及出版商就无法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因此，宋代营

利出版商们寻求版权利益的保护实际上需依赖于政府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营利出版商在要求禁止他人翻版

时所陈述的理由实际上是宋代版权法律制度欠缺的无奈之举，而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版商试图为版

权寻求私权的法律保护也是徒劳的。
( 二) 宋代版权保护的启示

知识产权学者郑成思先生著文指出，尽管历史上没有制定出成文的版权保护法，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印

刷出版者( 在个别场合也延及作者) 的情况，自宋代开始在八百多年中始终没有改变。瑒瑤 宋代版权保护开创

了我国版权保护的先河，出版商的努力反映了基于私人知识财产的版权观念已经产生。宋代出版商请求官

府严禁其他书商翻刻特定书籍的努力表明宋代产生了比较完整的版权保护意识与观念，其主张拥有版权的

依据与现代版权的构成要素有相似之处。尽管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封建法制的滞后，作者、出版者关于

“不许复版，翻印必究”的权利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装饰书籍牌记的空文。他们关于合理使用、巧合及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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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的卓越见解，在缺乏著作权保护机制的条件下，只是一种没有法律意义的道德文章。瑒瑥 但是，宋代版权保

护观念的出现无疑早于西方上百年，这种尝试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正如有的学者认为，10 世纪中叶到 12
世纪中叶，正是在中国大地上萌发版权观念并逐步深化发展的过程，尤其是从《东都事略》的牌记到《方舆胜

览》的录白，在版权观念上出现了飞跃。瑒瑦 宋代的版权保护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 第一，注重对作者权益的保

护，不仅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而且因作品可被商品化，同时也要保护作者的财产权利。只有切实地保护作

者的各项权益才能真正地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这样社会上才会出现各种优秀的作品; 第二，扩大客体的保

护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作品的形式会越来越多，应通过立法不断增加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范

围; 第三，不仅保护作者的版权，而且也要切实保护与版权有关的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

台、电视台播放者的合法权益。第四，严厉打击盗版，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

创作和传播，进一步促进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五、结语

中国自宋代确曾出现过对作者( 而不仅仅是出版者) 的创作性劳动成果的保护，即版权保护。瑒瑧 宋代产

生了中国古代比较显著的版权观念及相对成型的版权保护法制规范。宋代版权保护是宋代商品经济与雕版

书籍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宋朝的版权保护是历史地客观存在的。宋朝的版权保护只有在宋朝的历史背景上

才有它的真实性及其意义。眉山程舍人宅出版书籍上的刊语“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即是一种典型的版权保

护语言符号。
在宋朝的法律框架内，从民间到政府，关于版权保护的观念已经普遍产生，国家已经运用政权对印刷进

行了管制、颁布有相关的法令、相关的史料对版权保护也作了记载、民间协调的力量对诸如盗版等侵权行为

也实施了治理。虽然宋朝并未制定出专门的版权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回顾自己历史上曾有过的东西。正

如不能因为我们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导航技术，就必须同时否认中国古代首先发明过指南车、司南一样。瑒瑨

( 责任编辑: 刘柱彬)

751

任 燕: 论宋代的版权保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 页。
朱明远:《略论版权观念在中国的形成》，载中国版权研究会( 编) :《版权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126 页。
前注①，郑成思书。
参见前注①，郑成思书，第 27 页。


